
广东万商律师事务所质量保障跟踪体系
为了提高律师办案质量，保障委托人得到专业化的优质服务，增强律师队伍的服务能力，经合伙人会议讨论决定，特建立质量保障跟踪体系如下：

1、 建立业务指导委员会。为了保证客户利益的最大化与最优化，以及法律服务对策的及时性与有效性，切实保障律师办案质量，特成立业务指导委员会，为各类案件提出指导性意见。业务委员会组成委员为：徐志光、张志、宋晓东、孙阳、陈小伟。 
2、 对重大案件进行集体讨论，充分发挥集体的力量，严格按照《广东万商律师事务所重大疑难案件集体讨论制度》规定的程序（见后附件）对案件进行集体讨论。
3、 定期召开业务学习例会，充分交流，总结办案经验，加强业务学习，提高本所专业律师的执业水平。（详见后附件“广东万商律师事务所学习例会制度”）
4、 实行主办律师负责制：本所办理的每个案件至少有一名符合该案性质特色的专业律师主办负责，由主办律师对本所承办的案件进行质量跟踪，确保委托人能够得到优质高效的专业化服务。
5、 建立质量跟踪考核制度。（详见后附件）
6、 建立质量反馈制度。（详见后附件）
7、 设立投诉处理机制。设置投诉电话，指派专人负责。对外投诉电话：83699467，负责人：高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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